
 
 

雲林縣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就讀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兒園普通班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27日府行法一字第 1046001359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000年 0月 0日府行法一字第 0000000000號令修正全文及名稱 

               (原名稱：雲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班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以下簡稱學生

及幼兒），指經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符合本法第三

條規定情形之學生，且於部分時間或全部時間就讀本府主管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普通班者。 

第三條    學生及幼兒就讀普通班之班級安排，學校應依其個別學習適

應需求及校(園)內相關資源，經校(園)內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以下簡稱特推會）或園務會議決議，優先適性編班及排課，

不受常態編班相關規定之限制，並安排適當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

擔任班級導師。 

第四條    學校及幼兒園應以校(園)內團隊合作方式訂定及執行個別化

教育計畫，並由特推會或園務會議指定專人負責個案管理工作，

統整並追蹤相關服務之申請或辦理情形。 

          學校校長及幼兒園園長應協調校(園)內各單位運用團隊合作 

方式，提供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所需之人力資源及協助。 

第五條    學校及幼兒園對於就讀普通班學生及幼兒之教學，應依下列

原則為之： 

一、依學生及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規劃彈性、多元及發展 

              優勢能力之課程及評量，並因應學習需求提供相關輔具  

              及其他支持措施。 

          二、適性安排學生及幼兒與一般學生共同參與校內外各種學 

              習活動、競賽及證照取得。 

          三、就讀普通班學生及幼兒之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輔導教 

              師與特殊教育教師應合作，針對學生學習需求發展適性  



 
 

              教材，並定期檢視其學習情形。 

          四、特殊教育教師得依學生及幼兒需求，入班觀察協助或與 

              就讀普通班學生及幼兒之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協同 

              教學，提升學生及幼兒在普通班學習成效。 

第六條    學校及幼兒園對於就讀普通班學生及幼兒之輔導，應依下列

原則為之： 

    一、配合學生及幼兒需求實施生活、學習、心理、生涯、職 

        業、轉銜及其他各項輔導工作。 

    二、提供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所需之特殊教育知能研 

        習、諮詢、輔導、親職教育、轉介及其他支持服務。 

    三、定期辦理全校(園)親師生認識、接納與尊重學生之特殊 

        教育宣導活動，建立多元需求學習環境。 

    四、協助普通班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結合專家學者、相關專 

        業人員、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資源，提供整合性輔導服  

        務。 

    五、運用志工協助推展各項輔導活動。 

第七條    學校及幼兒園應每學期評估學生及幼兒教學及輔導工作之實

施成效。 

   學校及幼兒園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志工、行政人員，對學 

      生及幼兒教學及輔導表現優良者，學校及幼兒園得予以獎勵。 

第八條    學生及幼兒就讀之普通班教師、輔導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及

教保服務人員皆應積極參加特殊教育教學及輔導知能在職進修活

動。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